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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

仲 裁 裁 决 书 

 

穗劳人仲案〔2022〕14570 号 

申请人：陈昭杰，男，汉族，1993 年 5月 26 日出生，住址：

长春市绿园区。 

第一被申请人：上海微烽科技有限公司，住所：上海市杨浦

区。 

法定代表人：吴仲喜。  

第二被申请人：厦门方胜众合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

司，营业场所：广州市天河区。 

负责人：卢欣茵，该公司负责人。  

委托代理人：刘塞琳，女，北京德和衡（广州）律师事务所

律师。 

第三被申请人：北京源石云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，营业

场所：上海市徐汇区。 

负责人：吴仲喜。  

案由：确认劳动关系、劳动报酬、解除劳动合同争议。  

申请人陈昭杰诉被申请人上海微烽科技有限公司、厦门方胜

众合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、北京源石云科技有限公司上

海分公司劳动争议一案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，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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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昭杰、第二被申请人委托代理人刘塞琳参加了庭审。第一被申

请人、第三被申请人经依法通知后无正当理由未到庭，本委依法

作缺席审理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 

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为：一、确认申请人与三位被申请人于

2022 年 4月 20 日至 2022 年 8月 2日存在劳动关系；二、因被申

请人违法解除申请人的劳动合同关系，请求被申请人支付违法解

除劳动合同关系的二倍赔偿金 7277.78 元（当庭明确为：三被申

请人共同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7277.78 元）；三、被申请

人支付拖欠申请人 2022 年 8月 1日至 8月 2日期间工资 693.12

元（当庭明确为：三被申请人共同支付 2022 年 8月 1日至 8月 2

日期间工资差额 267.48 元）；四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2 年 7

月绩效工资，共计 3250 元；（注：3个达人入驻，18个活动发起，

6个活动成型）；五、申请人享有 2天年假，乘以三倍（共 2天，

即7277.78元/月÷21天/月×2天×3=2079.37元）（当庭明确为：

三被申请人共同支付2022年 4月20日至2022年 8月2日期间未

休年休假工资 2079.37 元）；六、被申请人按照事实合法开具离职

证明；（当庭明确为：第一、第二被申请人按照事实合法开具离职

证明）；七、被申请人支付仲裁期间误工费以及交通、打印材料费

用 4000 元（当庭明确为：三被申请人共同支付仲裁期间误工费以

及交通、打印材料费用 4000 元）。  

本案相关案情 

申请人与第二被申请人无争议事项及本委查明情况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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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入职及劳动合同签订情况：2022 年 4月 20 日入职第二

被申请人处，双方签订期限为 2022 年 4月 20 日至 2025 年 4月

19 日的书面劳动合同，约定试用期为 2022 年 4月 20 日至 2022

年 10 月 19 日。 

二、工作地点及工作岗位：申请人被安排至第一被申请人处

工作，岗位为潮流运营官。  

三、工资标准及支付情况：每月工资由基本工资 5000 元+考

核绩效工资 5000 元组成，第二被申请人每月 15日前通过银行转

账向申请人支付上个自然月工资，钉钉系统有发送工资数额。申

请人 2022 年 7月实发工资 5153.22 元、2022 年 8月实发工资

425.64 元，第二被申请人已为申请人缴交社会保险至 2022 年 7

月，申请人每月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个人缴费 621.78 元。 

四、年休假情况：申请人已休年休假 1天。 

五、解除劳动关系情况：2022 年 8月 2日，第二被申请人向

申请人发出《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》，以申请人试用期不符合公司

在第一被申请人项目的录用条件为由与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。申

请人最后工作至 2022 年 8月 2日。被申请人未向申请人出具解除

劳动关系证明。 

七、申请仲裁日期：2022 年 8月 12 日。 

申请人与第二被申请人有争议事项及本委认定情况： 

一、本案第一被申请人、第三被申请人经依法通知后无正当

理由未到庭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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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六条规定，本委依法作缺席裁决。 

二、关于劳动关系及支付主体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其实际通过

线上招聘经第一被申请人工作人员面试入职，在第一被申请人处

工作，第一被申请人与第三被申请人是同一法定代表人，且两被

申请人共用同一钉钉办公系统，所以申请人将第一、第三被申请

人均列为本案被申请人并要求确认与本案三位被申请人存在劳动

关系。本委认为，申请人 2022 年 4月 20 日入职后与本案第二被

申请人签订劳动合同，由第二被申请人安排至第一被申请人处工

作，每月工资由第二被申请人发放，最后工作至 2022 年 8 月 2

日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十六条规定，本委确认申

请人2022年 4月20日至2022年 8月2日期间与第二被申请人存

在劳动关系。申请人基于劳动关系的相关仲裁请求支付主体均应

为其劳动关系相对方，即本案第二被申请人。第一被申请人仅是

申请人用工单位，另申请人与第三被申请人不符合《关于确立劳

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劳社部发〔2005〕12 号）第一条规定

的劳动关系成立情形，申请人要求确认与第一被申请人、第三被

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，无事实和法律依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申请

人要求第一、第三被申请人共同支付其相关仲裁请求，理据不足，

本委不予支持。 

三、关于 2022 年 8月工资问题。无证据显示申请人 2022 年

8 月有完成业绩任务，故其当月工资应按照双方约定的基本工资

5000 元予以核算，经核算，申请人 2022 年 8 月 1 日至 8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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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资应为 459.77 元（计算公式：5000 元÷21.75 天×2 天）。第

二被申请人庭后提交《回复函》，主张在申请人 8月工资中需扣减

9.14 元医疗保险补收金额，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扣减依据，本委

对该主张不予采信。第二被申请人已支付申请人 2022 年 8月工资

425.64 元，还应向申请人支付 2022 年 8 月 1 日至 8 月 2 日工资

差额 34.13 元（计算公式：459.77 元-425.64 元）。 

四、关于 2022 年 7 月绩效工资问题。申请人主张，绩效工

资是按照绩效指标完成比例核算，绩效指标每月会变化；确认被

申请人提交的 2022 年 7 月的绩效目标。公司口头传达完成 2022

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7 月 15 日的绩效目标就支付 50%的绩效工

资，如果超额完成活动派对成型目标会按比例额外支付绩效工资。

申请人 2022 年 7月 1日至 2022 年 7月 15 日的绩效目标已完成，

可获得 2500 元绩效工资，2022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7 月 15 日

期间还多完成一个活动派对成型，可获得250元超额激励，另2022

年7月16日至2022年7月31日活动派对发起目标占绩效工资的

20%，申请人完成了两个派对发起，应得绩效工资 500 元。 

第二被申请人主张，申请人 2022 年 7 月存在制造虚假业绩

的情况，实际未完成 2022 年 7月绩效目标，当月绩效得分 15.5%，

第二被申请人已据此核算支付申请人 2022 年 7月绩效工资。 

本委认为，根据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四十八条规定，

因工资支付发生争议，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。第二被申请人仅

提供其单方制作的“虚假业绩查证数据证据”表格、奇迹 777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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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个人注册信息打印件、与用户洪伟佳、齐骥通话录音等证据予

以证明。“虚假业绩查证数据证据”表格显示被申请人以“打卡人

重复率高于40%”“成行率不足20%发起清洗”的理由对申请人2022

年 7月完成的业绩进行了剔除，但被申请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

对剔除标准或者不符合业绩统计的标准进行过约定，被申请人剔

除申请人相关业绩，理据不足，本委不予采纳。申请人主张其 2022

年 7月 1日至 7月 15日业绩目标已完成，并提交 2022 年 7月提

成业绩记录予以证明，本委对其主张予以采信，确认申请人 2022

年 7月 1日至 15日完成业绩为：有效机构入驻 3个、派对活动发

起 15个、派对活动成型 6个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

解仲裁法》第六条规定，发生劳动争议，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

张，有责任提供证据。申请人虽主张公司口头传达完成 2022 年 7

月 1 日至 2022 年 7 月 15 日的绩效目标就支付 50%的绩效工资，

如果超额完成活动派对成型目标会按比例额外支付绩效工资，同

时主张 2022 年 7月 16 日至 2022 年 7月 31 日完成了两个派对发

起，但均未提供证据证明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本委对

其主张不予采信。第二被申请人庭审中不清楚对申请人 2022 年 7

月绩效得分的计算方法及依据，庭后提交的《回复函》中也未明

确予以回复。根据双方确认的 2022 年 7月绩效目标及绩效考核方

案，本委酌情以 2022 年 7月 1日至 2022 年 7月 15 日、2022 年 7

月 16日至 2022年 7月 31日各占当月绩效工资50%的比例对申请

人当月绩效工资予以核算。双方确认申请人 2022 年 7 月 1 日至



 

第 7 页 共 10 页 

15 日绩效目标为有效机构入驻 3 个、派对活动发起 15 个、派对

活动成型 5个，根据前述本委认定的申请人该期间已完成业绩数

据，本委确认申请人已完成 2022 年 7月 1日至 15日期间绩效目

标。2022 年 7月工资条显示第二被申请人已核算支付申请人当月

绩效工资 775 元，故综合上述认定，经核算，第二被申请人还应

支付申请人 2022 年 7月绩效工资差额 1725 元（计算公式：5000

元×50%-775 元）。 

五、关于年休假工资问题。申请人确认其累计工作年限不满

10年，根据《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》第三条规定，其全年可享受

5天带薪年休假。2022 年 4月 20 日至 2022 年 8月 2日期间申请

人与被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，根据《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

法》第十二条，经折算，申请人在第二被申请人处期间可享受带

薪年休假 1天（计算公式：105 天÷365 天×5天，折算后不足 1

整天的部分不享受年休假）。申请人在第二被申请人处期间已休年

休假 1天，其关于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请求，不符合法律规定，本

委不予支持。 

六、关于解除劳动关系问题。申、被双方劳动合同第三条约

定了“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”的情形，其中包括“乙方不能达

到所担任岗位的绩效指标或者相应的要求的”。申请人每月也已签

署当月业务绩效与提成方案，方案中均约定考核期内当月绩效低

于 50%则直接优化，连续两个月高于绩效 50%但低于 1则进行人员

优化（不限于转岗、降职、淘汰）。申请人自入职后 2022 年 4月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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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月、6月绩效得分均低于50%，7月绩效目标完成率也未高于50%，

其虽主张对每月绩效结果有异议且公司没有与其确认，但结合申

请人每月已在钉钉系统查阅其工资情况且知悉其考核绩效工资情

况，而考核绩效工资系根据每月绩效考核结果核算，本委据此推

定申请人每月已知悉其绩效考核结果，申请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

每月对绩效结果向第二被申请人提出异议，本委对该绩效考核结

果予以采信。第二被申请人据绩效考核认定申请人试用期不符合

公司在第一被申请人项目的录用条件，理据充足。故第二被申请

人与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

三十九条规定，本委对申请人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的请

求，依法不予支持。 

申、被双方劳动关系已于 2022 年 8 月 2 日解除，申请人要

求第二被申请人出具离职证明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

第五十条规定，本委予以支持。 

七、关于误工费及交通费问题。申请人关于仲裁期间的误工

费、交通费的请求不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

第二条规定的劳动争议仲裁调处范围，本委依法不予调处。 

裁决结果 

    本案经调解无效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十六条，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九条、第五十条，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二条、第六条、第三十六条、

第五十条，《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》第三条，《企业职工带薪年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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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实施办法》第十二条，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四十八条，《关

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劳社部发〔2005〕12 号）第

一条之规定，裁决如下： 

一、确认申请人与第二被申请人 2022 年 4 月 20 日至 2022

年 8月 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； 

二、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第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

人 2022 年 8月 1日至 8月 2日工资差额 34.13 元； 

三、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第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 2022 年 7月绩效工资差额 1725 元； 

四、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第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出具

离职证明； 

五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  

本裁决为非终局裁决。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，可自收到本裁

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；期满不起诉的，

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本裁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一方不执行本

裁决，另一方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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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仲 裁 员：刘 亚 丽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书 记 员：谢 程 莉 


